附件2
西安市未央区2018年农作物秸秆
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考核办法

为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六部委《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和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的实施意见》、《西安市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切实做好我区的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减少大气污染，确保机场、铁路和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线的通畅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全区人民有一个良好的生活和工作环境，特制定本考核办法。 
一、考核内容及范围
考核内容：区政府与各涉农街道办事处签订的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目标责任书中的各项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区级有关部门履行职责情况。
考核范围：各涉农街道办事处，区级相关职能部门。
二、考核程序
考核工作在区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区农村工作局、环保未央分局具体负责，夏、秋两季分别考核。 
夏季从5月25日至6月20日，秋季从9月25日至10月20日，环保未央局负责禁烧方面的考核，区农村工作局负责综合利用方面的考核，工作结束后，形成综合考核意见，报区政府进行考核通报。
三、处罚 
（一）着火点认定 
    凡是焚烧农作物秸秆的，一律按着火点认定。连片焚烧的，每5亩按1个着火点认定；堆积条状焚烧的，每5米长按1个着火点认定；凡因焚烧秸秆导致烧死烧伤树木的，不论大小，一棵按1个着火点认定；凡在田间地头焚烧秸秆杂草混合物的，一处按1个着火点认定。在街办交界地带发生焚烧，界定有异议的，由交界方均摊着火点数。 
（二）处罚标准 
处罚坚持“有烟必查，有火必罚”的原则。每发现1个着火点，罚所在街办3000元。罚款由区财政从街办财政直接划扣，用于全区每年秸秆综合利用和禁烧工作。对因工作不力、失职渎职，辖区内秸秆焚烧面积较大，着火点较多，或造成重大生命财产损失的，要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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